5.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委 托 人：
地    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无需填写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受 托 人：
工作单位：
证件号码：
电    话：
微 信 号： 

现委托【         】在敦煌市金盾安全技术防范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作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
代为申报债权；代为补充债权申报资料；代为参加债权人会议；代为行使表决权(包括但不限于现场、非现场等方式提请决议事项)；代为提出异议；代为陈述事实；代为与管理人联系；代收文书；代为提出相关申请；代为承认、放弃、变更债权请求；代为和解、调解；代为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代理期限自委托日起至敦煌市金盾安全技术防范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盖章或签字)：
年   月   日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盖章/签字）
